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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润福供水有限公司供水区域自来水

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规范城镇供水价格管理，保障供水、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

促进城镇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节约和保护水资源。根据国家和

省工作部署要求，深入推进自来水价格改革，经市发展改革局对

开平润福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福公司）近三年的供水成本

进行监审，其现行水价未达到核定平均供水价格，现行水价最长

15 年未作调整，水价也未简化分类，未设置居民阶梯水价，不

符合目前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要求。润福公司申请调整其供水区

域内的自来水价格，符合政策规定，市发展改革局在充分考虑经

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承受能力前提下，拟定了开平润福供水有

限公司供水区域自来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润福公司基本情况

（一）企业供水情况

润福公司的自来水供水区域包括水口镇（不含沙冈片区）、

月山镇（不含水井片区）和苍城镇联兴村、联合村、大罗村，供

水服务户数约 2.05万户，服务人口约 13万人。建设有镇海水厂、

牛轱坑水厂，目前设计总供水量为 6.6万立方米/日，实际总供水

量约 4.1万立方米/日，取水源主要是镇海水库、牛轱坑水库。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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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水安全保障情况

润福公司自 2018年 2月收购水口、月山两镇的供水业务以

来，多措并举加大供水投入，改善供水服务质量，累计投入 3,038

万元，对供水设施设备、供水管网等进行升级改造。在水口镇建

成了中途加压泵站，保证了水口镇供水压力的安全和稳定。同时

对水口镇大福路、石龙洞路、国道 G240等区域的供水管网进行

升级改造，全面提升润福公司供水运营效率和管控水平，贯彻《供

水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达 AAAA 级，确保供水区域范围

内供水安全、稳定、高效。

（三）供水服务情况

润福公司持续开展营销服务体系及营商环境优化工作，配备

了专业的客户服务团队，提供咨询和报修服务。公司通过建立用

户档案，实行定期回访制度，及时了解用户用水需求和水质情况，

确保用户用水满意度。同时，润福公司还积极开展水质检测和监

测工作，委托第三方水质检测单位定期对水源地、制水厂、供水

管网进行水质抽检和监测，确保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此外，润福公司还不断加强与用户的沟通和互动，通过举办用户

座谈会、开展水质宣传活动等方式，增强用户对供水服务的认知

和信任，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社会责任感。

（四）现行自来水价格情况

受宏观经济影响，开平市水口镇、月山镇的城镇发展，供水

设施投资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供水成本有了大幅增加。润福

公司自来水价格已有 15年未调整，急需调整自来水价格用于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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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成本上涨，使乡镇供水服务得以持续、稳定和高质量。

单位：元/立方米

用水分类

供水区域 水口镇（不含沙冈片区）、月山镇（不含水

井片区）、苍城镇联兴村、联合村、大罗村

居民生活用水 1.60

工业 2.25

行政事业 2.25

经营服务 2.70

执行时间 2010年 11月

三、定价成本监审情况

（一）企业运营成本

由于历史原因和供水设施老化，润福公司在供水过程中的成

本持续上升，主要包括原水采集、净化处理、管网维护、水质检

测及人员薪酬等各项费用。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供水生产设

施设备、供水管网升级改造累计投入 3,038万元，润福公司资产

总额 19,789万元，负债总额 14,485万元，资产负债率 73.20%。

2022至 2024年期间，年度售水总量从 1,240万立方米升至 1,260

万立方米（含趸售外部），年均增幅 0.81%。经市发展改革局核

定，其中 2024 年供水业务（含趸售）不含税销售收入 2,328 万

元，供水业务成本 2,566万元，供水业务亏损约 238万元。

（二）成本监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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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等有关规定，截止 2025年 9月 30

日，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监审报告并经市发展改革局核定，润福公

司 2022—2024年平均供水定价总成本 26,149,061.56元，年供水

总量 13,572,098.10立方米，单位供水定价成本 1.93元/立方米。

（三）企业平均供水价格

根据润福公司 2024 年总售水量（不含趸售，趸售水价过低

不予考虑）1,092.05万立方米，售水总收入 2,221.80万元，核定

2024 年平均水价为 2.03 元/立方米，则不含税（增值税 3%）平

均水价为 1.97 元/立方米，成本与水价未倒挂，但只有 0.04 元/

立方米的盈利。

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实施办法》文件精神，制定城镇供水价

格应当遵循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

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由准许成本（核定供水成本）、准

许收益和税金构成。

准许收入与平均供水价格核定表

单位：元、元/立方米

项目名称 行次和关系 核定数 备注

一、准许成本 1 26,149,061.56

二、准许收益 2=3*7
4,871,952.07 ①

6,301,268.90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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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资产 3 135,185,550.84

1、固定资产净值 4 127,483,152.33

2、无形资产净值 5 5,224,440.45

3、营运资本 6 2,477,958.06

（二）准许收益率
7=8*（1-10）

+10*9
3.6039% ①

4.6612% ②

1、权益资本收益率 8
3.0580% ①

7.0580% ②

2、债务资本收益率 9 3.8000%

3、资产负债率 10 73.57%

三、税金 11 103,990.68

1、所得税 12 -

2、城市建设维护税 13 51,995.33

3、教育费附加（含地方

教育附加）
14 51,995.35

四、准许收入 15=1+2+11
31,125,004.31 ①

32,554,321.14 ②

五、供水企业平均供水价格 16
2.15 ①

2.25 ②

六、含增值税平均供水价格 17
2.21 ①含 3%增值税

2.32 ②含 3%增值税

（1）上表中“权益资本收益率”按照 2021年国家 10年期

国债平均收益率 3.058%＋N计算核定（法定 N不超 4%）。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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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0%时，核定数为备注①对应的数；当 N=4%时，核定数为

备注②对应的数。

（2）因此润福公司目前的平均水价（2.03元/立方米）未达

到核定最低准许收入对应的平均供水价格 2.21元/立方米。

四、水价调整的政策依据

（一）《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 年版）》规定，“城乡公

共管网供应的自来水价格，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简化水价分类工作

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9〕3253 号）要求，“加快推进

工业用水、经营服务性用水、行政事业性用水归并为非居民生活

用水，原则上将水价分类调整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

特种用水 3 类，理顺水价结构，2025 年底前全省全面完成简化

水价分类工作”。

（三）《关于印发〈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粤

发改规〔2022〕5号）规定，“制定城镇供水价格应当遵循覆盖

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城镇供水价格监

管周期原则上为 3年，经测算需要调整供水价格的，应及时调整

到位”。

（四）《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

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

2676 号）提出目标，“2015年底前，设市城市原则上要全面实

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具备实施条件的建制镇，也要积极推进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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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阶梯水价制度”。

（五）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关于政府制定价

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2024 年修订）〉的通知》（粤发改规

〔2024〕3号）的要求进行自来水价格的制定。

（六）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粤发改规〔2022〕6号）

以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工作规程》（粤

发改规〔2023〕5号）开展供水定价成本监审。

五、水价调整的理由

（一）强化节水约束作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现实

需求

根据《2024 年江门市水资源公报》，我市人均水资源量为

3,073.39 立方米，相比全国人均水资源量 2,129.9 立方米而言，

我市人均水资源量相对丰富，但居民节水约束作用逐渐减弱，居

民用水呈现上升趋势。2024年我市城镇居民生活人均用水量 183

升/日，农村居民生活人均用水量 175升/日，与 2023年农村居民

生活人均用水量 140 升/日相比上升 25%，且远高于同期全国城

乡居民生活人均用水量 127 升/日。2023 年、2024 年我市万元

GDP用水量分别为 90立方米、93 立方米，万元 GDP用水量不

降反升，与国家《“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的“2025

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率 16%左右”目标对比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

（二）现行水价机制不完善，未符合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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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发改委关于 2025 年底前全省全面完成简化水价分类

和具备实施条件的建制镇也要积极推进居民阶梯水价制度的要

求，加快形成水价结构和比价关系合理、价格机制科学的综合水

价体系，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培养居民节水意识。润福公司现行

居民生活用水并未实行阶梯价格制度，未实行非居民用水简化分

类，也无特种用水价格，未能充分利用价格机制，做到节约和保

护水资源。

（三）供水投入加大，造成供水成本大幅上升

近年来，润福多措并举加大供水投入，改善供水服务质量。

2022年—2024年期间，润福公司对供水区域的供水管网进行升

级改造和维护，如改造升级了水口镇大福路、石龙东路、国道

G240 等区域的供水管网，累计投入费用约 750万元。接下来，

润福公司将在提升供水服务品质方面持续发力，全面对水口镇、

月山镇的供水管网进行升级改造，预计每年投入约 200万元。根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民用“三表”

管理的指导意见》，市场监管局要求企业，对使用期达到 6年以

上的水表进行更换。润福公司 2025年需更换民用水表数约 5500

只，成本约 55万元，2026、2027年平均每年需更换水表数量约

2700个，每年增加供水成本约 27万元。供水工程建设和服务的

持续投入，供水成本大幅上升，为了保障供水事业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迫切需要建立起合理补偿成本、合理盈利，激励供水高质

量发展的价格形成及动态调整机制。

六、水价调整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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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于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水。合理的水价可引导全

社会保护水资源，发挥价格机制对用水需求的调节作用，增强全

社会节水意识和保护水环境意识。

（二）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兼顾消费者、经营者、

生产者利益，统筹推进水价调整。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2024 年修订）》、《广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城镇供水价

格管理的实施办法》文件精神综合考虑，结合我市乡镇水价现状，

在制定调价方案时，着重考虑居民承受能力因素，各调价方案中，

居民生活用水平均价格均低于企业的平均供水成本。

七、水价简化分类的说明

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简化水价分类工作的

通知》要求，“加快推进工业用水、经营服务性用水、行政事业

性用水归并为非居民生活用水，原则上将水价分类调整为居民生

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特种用水 3类”，本次调整后居民生

活用水类别保持不变，工业用水、行政事业用水、经营服务用水

合并为非居民用水，新的特种用水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

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市政、绿化用水划入非居民用

水类别。

八、实施居民阶梯水价的说明

1．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

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具备实施

条件的建制镇，也要积极推进居民阶梯水价制度”。经统计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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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居民用水供水情况，水口镇墟镇抄表到户率 74%，月山镇墟

镇抄表到户率 100%，其余农村居民用水供至村总表。因此先行

划定居民阶梯水价实施范围为水口镇墟镇和月山镇墟镇，若今后

某农村居民用水抄表到户改造完成，则可直接参照墟镇居民阶梯

水价执行，不再另外征求意见和价格听证。

2．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实施办法》规定，“居民生活用水实

行阶梯价格制度。居民生活用水阶梯设置应当不少于三级，级差

按不低于 1∶1.5∶3的比例安排。未实行抄表到户的合表户居民

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供水价格按照高于第一

阶梯价格、低于第二阶梯价格的原则确定”。本次合表水价参考

其他地方的设定，比第一阶梯水价多 10%。

3．阶梯水量基数的确定，参考供水集团城区阶梯水量，设

居民生活用水每月每户用水量为 N，第一阶梯水量基数（N≤24

立方米），第二阶梯水量基数（24＜N≤32立方米），第三阶梯

水量基数（N＞32立方米）。各级阶梯水量基数以居民家庭住户

（4人以下含 4人）为单位，未实行“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合

表户居民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执行合表水价。

九、配套及优惠措施

（一）按人口增加阶梯水量基数。居民家庭用水人口超过 4

人的，凭有效证件（如户口簿、居住证等）向供水企业申请调整

阶梯水量基数，每增加 1人，在各阶梯水量基数上下限相应增加

6立方米，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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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扩大优待群体对象。除对民政部门认定的困难群体（如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支出型

困难家庭等）优待外，根据《关于印发〈江门市军人军属、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基本优待目录清单〉和〈江门市相关部门（单

位）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责任清单〉

的通知》（江委退役军人组办〔2021〕35 号）文件精神：“鼓励

政府兴办和支持的供水、供电、燃气等公用事业经营单位，对领

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给予适当优惠”，本次增加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认定的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纳入优

待对象。所有优惠对象每户每月减免 7立方米的水费，实际月用

水量不足 7立方米的按实际用水量减免。

十、建立城镇供水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根据国家和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要求，为及时、有效疏

导刚性供水成本，建立供水价格与原水价格、水资源税征收标准

等上下游联动机制。当原水价格、水资源税发生调整时，由供水

企业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经价格主管部门核定，按程序报市政

府审批同意后实施，不再另行召开听证会。

十一、方案影响分析

以方案一为例，选取水口镇 2024年月均用水量情况分析水

价调整后对用户水费支出的影响。

用水类别
月均用水量

（m³）
水价调升

（元/m³）
水费增加

（元/月）

居民（4人户） 16.50 0.28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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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129.36 0.15 19.40

经营服务 24.59 -0.30 -7.38

行政事业 90.17 0.15 13.53

特种用水 215.16 2.30 498.87

（一）对居民用户影响。

按每户人口数 4 人计，2024 年水口墟镇居民用户平均每户

用水量约 16.50立方米/月，按此计算水费支出增加约 4.62元/月。

参考《2024 年江门市水资源公报》我市农村居民生活人均

用水量 175 升/日，计算农村居民人均年水费支出为 120.08 元

（0.175m³/人/日×365日×1.88元/m³），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6,981元（《开平市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的比例约 0.44%，远低于《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72

—2013）规定的“城市居民人均水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

1.5%～3%以内时，为用水户可接受范围”。因此适当的水价调

升可以促使居民增强节水意识，促进节约用水，减少资源浪费。

（二）对工业用户的影响。

水口镇工业用户主要为水暖卫浴制造及其配套产业用户，

2024年工业用户平均每户用水量约 129.36m³/月，平均每月水费

支出增加约 19.40元。

（三）对商业用户的影响。

2024年水口镇商业用户平均每户用水量约 24.59m³/月，平均

每月水费支出减少 7.38元。



— 13 —

（四）对行政事业用户的影响。

2024年水口镇行政事业用户平均每户用水量约 90.17m³/月，

平均每月水费支出增加约 13.53元。

（五）对特种用水用户的影响。

2024 年水口镇特种用水用户（洗车业，原水价没有特种用

水类别，套用经营服务用水价）平均每户用水量约 215.16m³/月，

平均每月水费支出增加约 494.87 元/月。特种用水通过提升用水

效率、推动循环利用、优化用水结构助力节水型社会，可促进节

水减排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十一、有关意见和建议

（一）供水企业要加强节能降耗，强化成本自我约束

建议供水企业切实加快村镇供水管网升级改造与维护，进一

步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运营成本，减少水资源浪费，提高

经营效益。

（二）加快推进“一户一表”改造工作

按照《城镇供水价格管理的实施办法》规定，积极推进城镇

供水“一户一表”改造，发挥供水企业运行维护的专业优势，主

动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居民二次供水设施建设管理工作，尽快形成

权责明晰、管理专业、监管到位的工作新格局。

（三）加强宣传解释工作

供水企业要做好调整价格的宣传解释工作，让社会各界充分

认识水资源的稀缺性，提倡节约用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了解供水企业运营面临的困难，确保供水企业实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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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积极宣传对经济困难家庭用水的优惠政策措施，正确引

导社会舆论，为供水价格调整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开平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6年 5月 22日


